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服务项目

比选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拟通过比选方式，对“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 服务项目进行采购，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服务项目

（二）服务期限：2021年11月-2022年7月。

（三）服务数量：105人。

（四）资金预算：26.3万元。
二、服务内容

制定培训方案，设计培训课程，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对全区55名班主任和50名教师分别开展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教师培训合格，获得由成都市教育局颁发的《“成都市学校心理辅导员B级、C级资格”证书》。
三、服务商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经批准成立的公司。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四）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比选文件要求

（一）比选文件的构成

　　1.目录。

　　2.报价：包括总报价、项目实施费用明细报价。报价表栏目要求单一报价，不接受多个报价和区间报价。

　　3.详细方案，包括：工作(实施)方案;人员支持和服务内容承诺书;近几年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或者其他有同等证明力的文件)。

　　（二）比选文件份数：正本一套，副本四套，应明确注明“正本”或“副本”字样，一旦正本和副本有差异，以正本为准。

　　（三）比选文件的装订：按文件要求顺序装订成册和密封，资格审查材料需加盖鲜章或骑缝章。

（四）除签字外的其他部分必须是印刷形式，其中不许有加行、涂抹或改写。

（五）比选文件的封面上均应标明

　　1.比选项目名称。

　　2.参加比选单位名称。

　　3.年月日。

　　4.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五、比选时间和地点

（一）比选时间:2021年11月17日上午9:30。

（二）比选地点: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新路59号成华区教育局305会议室。

上述时间和地点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六、比选程序和方法

（一）成立评审小组。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组织评审小组由采购人和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本次采购项目的比选评审工作。

（二）现场比选。

1.现场检查比选文件密封是否完好、抽取述标顺序，并签字确认。

2.评审组长介绍比选项目基本情况、投标情况、比选评审组构成、评分标准及结果。

3.按抽签顺序依次进行述标（不超过15分钟，其他比选单位在场外等候）。

4.评审小组提问并进行评分，按比先评分最高的确定中标人。

5.评审小组对比选结果进行认定并签字。
6.与中标候选人进行议价并宣布中标金额及中标人。

（四）评审方法。本次比选采取综合评分法，评审小组根据参加比选单位的报价、人员配备、工作方案、专业能力、比选文件规范性等进行综合评审。　　

七、其他注意事项

（一）本次比选严格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在比选过程中禁止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选资格。

（二）无论结果如何，参与比选单位自行承担参选费用。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该笔费用。

（三）参选单位必须保证所提交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将比选文件装订成册和密封，形成一套文件后于比选当日现场递交。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请书，将作无效处理：

1.无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的印鉴或签字。

2.未按规定格式编写，内容不全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

（六）比选出现其他变更情况时，将通过成都市成华区智慧教育云平台通知公告。

八、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4日。
报名方式：网络申报，将盖鲜章的比选申请书以PDF形式发送到邮箱（1091800061@qq.com）。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8-84316451

附件1:比选申请书

附件2:资格审查材料

附件3:成华区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服务项目比选评分表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2021年11月5日

附件1

比选申请书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按照贵单位《成华区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服务项目比选公告》要求，我单位经研究，在完全理解并严格遵守比选公告各项要求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同时，我公司对所提供的全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资格审查和比选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特此申请。

                      （公章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2

资格审查材料

以下资格审查材料复印件应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鲜章和骑缝章。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四、提交材料截止日期近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证明;

　　五、参加比选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六、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授权书;

七、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备注：（1）（2）（3）也可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附件3

成华区学校心理辅导员B、C级资格培训服务项目
比选评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  明

	1
	报价15%
	15分
	以本次有效的最低磋商报价为磋商基准价，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15*100%。
	共同评分因素

	2
	服务方案56%
	实施方案20%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实施方案进行评分，包括但不限于：①项目总体进度安排；①教学工作计划；③各环节的沟通协调方案；④培训档案管理；⑤应急措施等；以上内容阐述清晰完整、符合项目实际的得20分；存在漏项的，每有一项扣4分，存在偏差或不足或缺陷的，每有一项扣2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技术评分因素

	
	
	管理制度20%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管理制度进行评分，包括但不限于：①考勤制度；②教学管理制度；③学员管理制度；⑤安全管理制度等；以上内容阐述清晰完整、符合项目实际的得20分；存在漏项的，每有一项扣4分，存在偏差或不足或缺陷的，每有一项扣2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售后服务16%
	16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人员配置；②售后服务详细内容；③定期回访及计划；④后续服务保障措施等；以上内容阐述清晰完整、符合项目实际的得16分；存在漏项的，每有一项扣4分，存在偏差或不足或缺陷的，每有一项扣2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不得分。
	

	3
	人员配置16%
	16分
	1.工作团队人员配有心理学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的每有1名得2分，最多10分。（注：提供在职证明和学历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2.授课教师配有高级及以上职称（教授、研究员）的每有1名得3分，最多得6分。（注：提供职称证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共同评分因素



	4
	业绩12%
	12分
	供应商自2018年1月1日（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至今有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有一个得3分，最多得12分。

【注：提供采购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鲜）章，否则不得分。】
	共同评分因素



	5
	扶持不发

达地区和

少数民族

地区 1%
	1分
	供应商为不发达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的得1分。

注:需提供不发达地区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或供应商注册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否则不得分。
	共同评分因素



	6
	响应文件的

规范性1%
	1分
	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1分；有一项细微偏差扣0.5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共同评分因素




备注:评分标准未尽事宜，由评审小组讨论研究决定。



